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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員會察悉審計署署長 2009-2010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

府帳目 ("政府帳目 ")審計結果報告書的內容。  
 
 
2. 委員會曾要求審計署署長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提供

有關上述報告書的進一步資料。委員會作出的查詢、審計署署長

透過其 2011年 1月 10日的函件 (附錄 7)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透過其 2011年 1月 24日的函件 (附錄 8)所提供的資料，載於下文各

段。  
 
 
管理報告書／建議書 

 
3. 委員會向審計署署長查詢，審計署在審核政府帳目後，會

否向政府當局發出管理報告書／建議書，述明財務監管或會計

制度中存在的缺點、嚴重的不當行為、在應用規例方面有欠一

致的地方，或欺詐或舞弊的行為。 

 

 

4. 審計署署長表示，與私營界別的做法一致，審計署曾就

政府帳目的審計工作向政府當局發出管理建議書 (以便箋的形

式 )。審計署署長應委員會要求，提供了一份 2009-2010年度發出

的管理建議書的樣本，供委員會參考。  
 
 
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其他收入  
 
5. 委員會詢問從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("港鐵公司 ")收回一筆

1億 3,100萬元款項的性質。該筆款項在 2010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

帳目中列作原來預算收入 (見審計署署長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

第 27頁 )。  
 
 
6. 審計署署長答稱，該筆1億 3,100萬元的款項屬政府當局為

港鐵公司進行建造工程而預算應從該公司收回的款項。截至

2009-2010年度完結為止，政府當局仍未收到港鐵公司的款項，

原因是政府當局和港鐵公司仍未就該公司尚未清付的款項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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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成協議。政府當局表示，1億 3,100萬元是可從該公司收回的款

項的最接近預算。  
 
 
在政府帳目中加入差異分析  
 
7. 委員會察悉，政府帳目中載有實際收入／開支與原來預算

相差超過 10%的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收入／開支總目的差異分

析。然而，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 (第 2章 )第29條設立 (或當作為

設立 )的 9個政府基金並沒有類似的收入／開支分析。委員會詢問

兩種不同做法的原因。  
 
 
8.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稱，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每年的開

支受法律規管，而政府大部分開支亦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項下

直接撥款支付，因此，政府帳目提供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差異

分析。  
 
 
9.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應委員會要求，在其 2011年 1月
24日的函件中提供了 2009-2010年度個別基金的差異分析。  
 
 
政府綜合帳目的編製  
 
10. 委員會察悉，庫務署署長同時以現金收付制及應計制編製

政府綜合帳目 (即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和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

29條設立或當作為設立的基金的綜合財務報表 )。然而，現時並

無法定條文規定應如何擬備、審計及提交現金收付制及應計制

綜合帳目。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改相關法例 (例如

《核數條例》(第 122章 ))，授權審計署署長對綜合帳目進行審核。 
 
 
11.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稱：  
 

─ 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個別基金的財務報表根據《核數

條例》 (獎券基金則根據《政府獎券條例》 (第 334章 ))
由審計署署長審核。為了顯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

整體財政狀況及現金資源，除了編製法定帳目外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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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個別基金 (債券基金除外 )經調整各

帳目之間的轉撥款項後，合計為現金收付制綜合帳

目。由於綜合有關帳目的程序相對簡單直接，政府當

局 認 為 現 金 收 付 制 綜 合 帳 目 不 需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

核；及  
 
─  除了現金收付制綜合帳目外，政府當局自 2002-2003

年度開始編製應計制財務報表，以提供額外資料。此

後，為更能符合普遍認同的會計原則並簡化編製工

作，政府當局不斷改良應計會計政策及相關的電腦系

統。政府當局會繼續檢討及改良按應計制編製的帳

目，並在適當時候研究需否就有關帳目進行法定審

核。  




